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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采信第三方认证 
结果管理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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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重庆, 400020) 

摘  要: 提出了一种基于风险分析的出口食品企业备案采信工作机制, 融合备案监管和认证监管相融合的工

作模式, 以认证机构的能力评估和出口食品备案企业分类为两大基础, 根据风险程度的不同实施三种程度不

同的采信方式。同时, 通过证后的备案监管和认证监管, 促进采信工作有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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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 142号令《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备案管理规定》及相关配套文件对出口食品企业备

案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实施现场检查, 经直属检验检疫机构确认, 有效的
第三方认证等符合性评定结果可以被采用”[1]第三方

认证采信的新要求。重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围绕认证

认可制度创新, 在注册备案工作采信第三方认证结
果、加强备案监管和认证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提出了一种基于风险分析的采信工作机制, 以对出
口食品备案企业分类、认证机构分级为两大基础, 根
据风险等级实施三种不同采信方式, 并融合备案管
理和认证监管于一体的采信工作模式。 

1  第三方认证结果采信工作机制概述 

第三方认证结果采信的工作方式为, 通过风险
分析确定不同备案企业可申请的采信方式, 通过能
力评估确定不同的认证机构可接受的采信范围, 在
对备案企业提交备案申请时, 采信认证机构的认证
结果, 免于对备案企业的文件评审或现场检查, 甚至
直接发证。 

第三方认证结果的采信的实施, 能有效的促使
出口食品企业备案工作由“行政许可”转变为“备案

审查”的工作模式, 进一步弱化了行政许可色彩, 强
调了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突出企业自我举证意识

和报告制度, 体现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第

一责任人和备案审查的“前置性、强制性”等管理要求, 
并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缩短出口食品备案工作时
间。同时, 通过证后的日常备案监管和定期备案监管, 
与认证监管工作相融合, 确保备案企业持续符合性
和有效性, 推动检验检疫机构更好的实施监管职能。 

第三方认证结果采信的主要工作包括: 采信风
险分析及采信方式确定、认证机构能力评估、以及采

信备案企业和认证机构监管。 

2  采信风险分析及采信方式 

认证结果的采信方式和采信程度, 取决于备案

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成熟度、企业产品的风险程度, 

以及认证机构的管理、技术能力所确定。同时, 通过证

后的备案监管和认证监管, 提升采信工作的有效性。 

2.1  备案企业分类及采信方式的确定 

2.1.1  备案企业分类 
依据备案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产品风险程度分

为 A、B二类。(见表 1)。 

2.1.2  认证机构分级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对认证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技

术能力两方面进行评估(见表 2), 将认证机构分为 I、
II级。 

能力评估方式包括资料评审、办公室评审和必要

的审核现场评审, 资料评审确定认证机构的资质,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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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备案企业分类 
备案企业 分类条件 

A类 新申请备案企业, 产品风险程度为中、低级的; 或延续备案企业, 不论产品风险程度。 
B类 新申请备案企业, 产品风险程度为高级的; 或被暂停《备案证明》的企业。 

备注 
产品风险程度: 根据产品种类、进口国敏感度等因素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 可依据直属检验检疫机构出口食品
风险分析结果。 

 
表 2  认证机构的能力评估 

认证机构 管理及技术能力 

II级 
1、取得 CNCA的 HACCP领域认证资格和 CNAS认可; 
2、近 1年无 CNCA/CNAS/CCAA的不良认证行为通报。 

I级 
满足 II级条件基础上, 
3、在属地有分场所或办事处的认证机构, 并有完善的审核管理和质控机制; 
4、审核员掌握出口食品企业备案要求知识, 有某食品类别的 HACCP专业技术能力。 

 
公室评审确定认证机构分场所的认证活动的规范性, 
现场评审确定认证过程实施的有效性和相关专业能

力。必要时, 对认证机构的审核员实施出口食品企业
备案知识培训, 以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认证采
信的要求。直属检验检疫局定期公布认证机构能力评

估的结果, 供备案企业选择能提供认证采信结果的
认证机构。 

2.1.3  采信方式的确定 
根据备案企业分类和认证机构分级, 结合备案

审查的要求和流程, 分别对应文件审核采信、现场检
查采信等 3类采信方式(见表 3、表 4)。 

2.1.4  认证结果的采信 
文件审核采信的认证结果:  HACCP/ISO22000

认证证书及监督审核合格通知书、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的历次审核报告和文件审核报告。 
现场检查采信的认证结果: 除上述文件外, 还

需认证证书有效内的历次审核的不符合项报告及其

整改材料、问题点/建议项清单及改进情况、以及其 

他必需的企业备案检查记录。 

2.2  证后的备案监管及认证监管 

实施第三方认证结果采信的工作模式, 是将出
口食品企业备案工作重点由备案前审查转向为备案

后续监管, 并将加大证后备案监管的力度。而证后备
案监管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是确保第三方认证结果
采信机制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第三方认证采信的备案企业和提供采信结果

的认证机构,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在实施定期监管和
认证监管相融合的工作机制。备案监管时关注备案企

业是否持续保持 HACCP/ISO22000 认证, 备案企业
接受认证机构的监督审核或复评审核的情况, 并同
时审查认证实施的有效性。对于实施现场检查完全采

信的备案企业定期监管, 宜采取对认证机构现场审
核见证方式, 同时进行认证有效性监管, 在一个出口
食品企业备案周期 4年内, 应策划至少一次定期监管
结合认证机构现场见证。上述备案监管和认证监管的

结果, 作为备案企业分类、认证机构能力评估的动态 

 
表 3  风险评估 

 I级认证机构 II级认证机构 

A类企业 低风险: 现场检查完全采信 中风险: 现场检查部分采信 

B类企业 中风险: 现场检查部分采信 高风险: 文件审核采信 

 
表 4  风险等级与采信方式 

风险 采信方式 说明 

低 现场检查完全采信 直接采信认证机构的认证结果, 免于文件审核和现场检查 

中 现场检查部分采信 免于文件审核, 采信经现场见证的认证机构的认证结果或或派出评审员现场确认认证结果 

高 文件审核采信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文件免于文件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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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直接证据。 

3  结  论 

第三方认证采信是国家认监委今年推出的重要

工作之一, 是吸纳社会力量促进食品安全管理的有

益尝试。作为检验检疫机构, 我们提出基于风险分析

的第三方认证结果采信机制, 配合备案监管和认证

监管相融合的工作模式, 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对于出口食品企业, 可以提高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意识, 推动企业实施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 并且促进企业诚信建设和持续改进; 对于认证机
构, 可促进认证技术能力建设, 提升认证增值服务水
平, 以及认证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对于检验检疫
机构, 缩短出口食品企业备案时间, 提供了一种服务
企业、创新外贸便利化措施, 并且能更好的行使备案
监管和认证监管职能, 促进出口食品备案企业和认
证机构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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